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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

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贯彻落实问责条例实践探索
梁文静

石家庄市裕华区粮油所宿舍

[摘　要]《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重新修订出台后，国有企业及其所属基层单位如何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结合经

营管理和业务生产，进一步提升改进问责工作。作者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零”问责、问责不严、缺少统一标准等问题进行探

讨，提出了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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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重新修订出台，对

适用情形进一步补充细化，并规范了组织实施程序。国有企

业及其基层单位如何把党内问责条例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

合起来，更好推动领导干部履职担责，提高企业治理能力，

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需要长期坚持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

结合所在单位近年来问责工作管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和具体应对策略，对问责工作进行初步探索和研究。

一、深刻认识加强问责工作的重要意义

首先，国有企业加强问责工作的政治意义。国有企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

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各

级党委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以严肃问责推动责

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党员日常管理监督，拧紧管党

治党的螺丝。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党中央对问责工

作的要求，既是国有企业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也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

其次，国有企业加强问责工作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国

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因党的建设薄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不到位，屡屡发生腐败问题，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通过对这些腐败案件进行综合分

析发现，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存在明显失职失责情况，却长期

得不到纠正和追究，导致一错再错；有的单位发生问题后，

仅仅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追责，未举一反三，倒查领导和

管理责任；有的单位个别领导干部害怕担责、不敢创新，工

作畏首畏尾，选择“躺平”。强化问责，做到失责必究、究

责必严，是解决企业当前腐败问题的重要抓手之一。

二、问责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近年来，国有企业以及其所属各级基层单位党组织，不

断持续强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和问责工作的认识，积极贯彻落

实《问责条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特

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往往内部组织结构复杂，所属二级单

位、三级单位众多，同时所属单位构成存在多样化，有的为

控股企业、有的为外国人担任主要领导干部，等等。各级单

位党组织在贯彻落实《问责条例》工作中往往存在不平衡不

充分。特别是越向基层单位延伸，存在的问题越趋于复杂严

重。

（一）有的单位党组织不敢动真碰硬、不敢不愿问责，

长期存在“零”问责问题。有的单位上千员工、管辖十几个

党支部，自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正式出台以来，

在长达6年时间中，未对一名领导干部进行过问责，是真真意

义上的“零”问责。特别是一些地市级、县级单位，情况更

加突出。深入研究发现，这些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往往

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不够重视，作风松散，管理混乱，党员

干部违纪违规问题频发多发。有的基层党组织对问责工作学

习宣贯不够，缺少正确认识，在过程中只对直接责任人进行

处分，却忽视了背后存在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

督责任和领导责任不力问题。有的基层党组织发现问题，不

敢问责，不愿问责，认为问责单纯是纪委的工作，导致落实

《问责条例》还停留在口头上、制度上。

（二）有的单位问责泛化滥化、粗暴简单、“一刀

切”，存在问责不严肃问题。有的单位没有认识到问责工作

的政治性和严肃性，遇到问题，事无巨细，鸡毛蒜皮，全部

进行问责，一问了之。比如，节假日值班有人无故不到岗、

迟到，按照“问责”对当事人进行通报处理。有领导人员不

正确审批公文，交由下属代替处理，按照“问责”对当事人

进行诫勉谈话处理。有的单位混淆了处分与问责的区别，把

所有的党内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问责进行管理。有的单位

分不清直接责任人和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人，把对直接责任

人的违纪，按照问责进行处理。有的单位因差旅报账不合

规，共造成2万元损失，一次性对相关工作链条的几十名干部

进行问责。同时，存在问责不严问题，多数基层单位90%以上

的问责方式为通报。滥用问责，问责宽松软，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问责的效果，甚至比不问责带来的后果还要严重。

（三）缺少统一尺度和标准，乱用问责方式，存在不

够精准有效问题。《问责条例》规定“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

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问责方式。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的问责方式

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实际

执行中，同一个国有企业的不同基层单位，针对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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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类型问题，可能采取的问责方式截然不同。比如，同样

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有的给予通报，有的给予党

内警告。并且，有的单位把企业内部的扣罚绩效、扣罚奖金

等，也作为问责方式。问责方式混乱，缺乏统一标准，导致

问责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四）党内问责与企业管理治理结合不紧密，个别党

员干部存在认识偏差问题。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个别领导

干部对问责工作的思想上认识上还存在较大误差。有的认为

贯彻落实《问责条例》，仅限于党员违反党内纪律，是党的

事务性工作，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具体业务管理关联不大。有

的对问责的政治性和严肃性认识不足，在采取问责时，多数

采用最轻一种方式（通报）处理，甚至把业务通报作为问责

通报。有的不会问责，不了解问责程序，不调查、不取证，

只要出现工作失误一问了之，导致问责工作浮于表面、走形

式、走过场。

三、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问责工作初步探索实践

结合国有企业性质、内部组织结构、基层单位可能存在

的普遍性问题，以及日常工作实践，作者对问责工作的管理

进行了初步探索。建议在下一步工作过程中，进一步厘清问

责的概念，统一对问责的思想认识，把问责情形与企业经营

管理实际结合起来，推动问责更加精准有效。

（一）把党内问责主体与公司行政经营班子相统一。

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国有企业党组织与经营班子往往是两

个班子一套人马，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党建与业务密不可

分。实际工作中，应当紧紧把握这一规律，把党内问责与公

司管理治理统一起来，共同推进。建议结合企业实际，明确

问责的主体和被问责的主体，既包含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也包含公司行政经营班子。如果公司存在控股、外资

投资或非党员担任主要领导干部情况，可实事求是，尝试在

公司内部增设“管理问责”类型，参照党内问责方式，对相

关管理人员失职失责行为进行问责。

（二）把党内问责情形与企业经营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

相统一。《问责条例》规定了11种问责情形，并明确了每种

情形可能出现的工作方式，在理论上已经非常详细和具体，

但不能概括全部情形。特别是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日常

经营管理和业务，主要是非常具体的生产活动。为更加落实

好《问责条例》，建议在固定情形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企业

实际，对问责情形再细化，便于基层单位理解和把握。比

如，针对“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情形中，增加违规经

营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或其他与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紧密相关的内容。

（三）对失职失责“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作出初步

划分，尽可能统一企业内部问责标准。为解决国有企业及其

基层单位内部，问责标准不统一，差异较大问题，建议在内

部充分开展调查研究基础上，全面掌握各类问责情形可能存

在的不同危害程度。经过统计分析，细分出类别、划分出等

级，针对不同等级指定不同问责方式，并逐步建立起一套行

之有效的问责标准，保证问责方式在同一企业内部，基本保

持一致。比如，危害程度为未造成财产损失的，给予通报方

式问责；造成公司损失50万元以内的，给予诫勉方式问责；

造成损失50万元至200万元的，给予组织处理等。建立企业内

部问责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基层单位随意问责，防止

问责滥化泛化。

（四）强化对问责工作的常态化管理和监督指导。国

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内部应当明确具体负责管理问责的牵头

部门，防止无人负责、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问题。建立内

部问责工作数据定期报告机制，要求各基层单位党的工作部

门、主责部门主动加强对本条线问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定

期分析研究，掌握基层单位动态和趋势，发现问责泛化、问

责不力等问题及时纠偏。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应当定期向

上一级企业党组织报告问责工作开展情况。涉及重大问题、

主要负责人的问责，应当及时报告。上级单位应当加强对下

级单位问责工作的日常指导和监督。

（五）强化问责结果的运用。问责最终要起到应有作

用，必须明确问责结果如何运用。国有企业及其基层单位应

当把问责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评选

各类先进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针对不同问责

方式，结合企业内部干部管理需要，明确问责影响程度和影

响期限，并反馈相关部门。实际工作中，多数问责决定由党

的工作部门组织实施和掌握，应当建立沟通工作机制，加强

与组织人事部门的沟通，避免问责“空转”或“失效”。当

然，对影响期满、过后表现突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也要

督促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正常使用。

（六）强化对问责工作的思想认识。提高思想认识，

是解决问责不严、问责泛化滥化的关键。国有企业及其基层

单位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问责条例》的学

习。特别是各级“一把手”，要充分认识强化和规范问责工

作，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有条件

的单位要不断加强对问责工作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鼓励基层

单位在不断实践中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整理成最佳实践

案例，在内部单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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